
光大保德信增利收益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光大保德信增利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光大保德信增利收益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３６０００８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

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光大保德信增利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光大保德信增利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２

年度的第

１

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光大保德信增利收益债券

Ａ

光大保德信增利收益债券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３６０００８ ３６０００９

下属分级基金的前端交易代码

－ －

下属分级基金的后端交易代码

－ －

截止基准日

下属分级基

金的相关指

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

额净值（单位：元）

１．０３６ １．０３４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

供分配利润（单位：元）

３

，

７４７

，

９８３．７０ １

，

９３１

，

３２７．７１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

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

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

元）

２

，

９９８

，

３８６．９６ １

，

５４５

，

０６２．１７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单位：元

／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２２ ０．２０

注：按照基金合同约定，应分配金额为截止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

８０％

分红比例计算。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转换基金份额的份额资产净值（

ＮＡＶ

）确定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起可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

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

资者其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选择现金红利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自基金托管专户划出。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权益登记日当日及以后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登记日当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

（

２

）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

３

）投资者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光大保德信客户服务热线确认分红方式（开通光大

保德信网上交易的客户可以通过网上交易系统进行修改）。凡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投资者请务必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前办理变

更手续。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及以后申请办理分红方式修改的客户，修改后的分红方式将在下一次分红中生效。

（

４

）权益登记日当天，注册登记人不接受投资者申请办理转托管、非交易过户等特殊业务。

（

５

）根据《光大保德信增利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红利分配时所发生的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

６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ｐｆ．ｃｏｍ．ｃｎ

；

（

７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２０－２８８８

；

（

８

）本基金代销机构：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财富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９

）分红提示

因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因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调整至

１

元附近，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仍有可能出现亏损或基金净值仍有可

能低于初始面值。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

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

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基金管理人。

特此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光大保德信信用添益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光大保德信信用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光大保德信信用添益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３６００１３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

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光大保德信信用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光大保德信信用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２

年度的第

２

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光大保德信信用添益债券

Ａ

光大保德信信用添益债券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３６００１３ ３６００１４

下属分级基金的前端交易代码

－ －

下属分级基金的后端交易代码

－ －

截止基准日

下属分级基

金的相关指

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

额净值（单位：元）

１．０４８ １．０４５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

供分配利润（单位：元）

５

，

６４９

，

７３７．４７ ５

，

１９６

，

０７８．８６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

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

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

元）

２

，

８２４

，

８６８．７４ ２

，

５９８

，

０３９．４３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单位：元

／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１５ ０．１５

注：按照基金合同约定，应分配金额为截止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

５０％

分红比例计算。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转换基金份额的份额资产净值（

ＮＡＶ

）确定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起可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

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

资者其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选择现金红利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自基金托管专户划出。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权益登记日当日及以后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登记日当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

（

２

）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

３

）投资者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光大保德信客户服务热线确认分红方式（开通光大

保德信网上交易的客户可以通过网上交易系统进行修改）。凡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投资者请务必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前办理变

更手续。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及以后申请办理分红方式修改的客户，修改后的分红方式将在下一次分红中生效。

（

４

）权益登记日当天，注册登记人不接受投资者申请办理转托管、非交易过户等特殊业务。

（

５

）根据《光大保德信信用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红利分配时所发生的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

６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ｐｆ．ｃｏｍ．ｃｎ

；

（

７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２０－２８８８

；

（

８

）本基金代销机构：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９

）分红提示

因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因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调整至

１

元附近，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仍有可能出现亏损或基金净值仍有可

能低于初始面值。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

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

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基金管理人。

特此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拟召开

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预公告

一、会议基本情况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依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３９３

号文批准募集的嘉实沪深

３００

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嘉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的基金合同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生效，鉴于该基金与基金管理人

现已管理的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以下简称“本基金”或“嘉实沪深

３００ＬＯＦ

”）的标的指数相同，且具备由于

实物申赎所带来的跟踪紧密等优势，为优化本基金的投资成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

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基金管

理人经与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提议召开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变更本基金

的投资范围及其相关事宜，将本基金变更为嘉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的联接基金，允许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参与融资融券及通过证

券金融公司办理转融通业务。

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利，便利基金份额持有人参与本次大会，实现本次大会合法、有效、顺利召开，基金管理

人就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及基金份额持有人参与大会的相关安排特别预先公告。

本预公告内容仅为本基金拟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初步安排，并不构成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正式会议

通知。

基金管理人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基金合同》的约定，发布召开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会议通知，并

公告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地点、方式、具体议案、议事程序、表决方式、权益登记日等必要内容。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持有人大会拟审议的事项为《关于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变更投资范围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以下

简称“《议案》”），《议案》详见附件一。

三、权益登记日

本次大会的权益登记日将在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通知中进行公告。

四、授权

为便于基金份额持有人有尽可能多的机会参与本次大会，使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本次大会上充分表达其意志，基金份额

持有人除可以直接投票外，还可以授权他人代其在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投票。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

基金份额持有人授权他人在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表决需符合以下规则：

（一）委托人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自本预公告发布之日起可委托他人代理行使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表决权。投资者在申

购本基金的同时也可以签署授权委托书，待申购申请确认后，授权委托书自动有效。

基金份额持有人（含新申购投资者，下同）授权他人行使表决权的票数按该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权益登记日所持有的基金

份额数计算，一份基金份额代表一票表决权。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权益登记日未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的，授权无效。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权益登记日是否持有基金份额以及所持有的基金份额的数额以注册登记机构的登记为准。

（二）受托人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委托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代销机构以及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机构和个人，代为行使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的表决权。

为使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得到有效行使，建议基金份额持有人委托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或代销机构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受托人。基金管理人可发布临时公告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建议增加的受托人名单。

（三）授权方式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通过纸面、电话、网络和短信等其他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认可的授权方式授权受托人代

为行使表决权。

基金份额持有人通过纸面方式授权的，授权委托书的样本请见本公告附件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通过剪报、复印或登录

嘉实基金网站下载（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等方式获取授权委托书样本。

基金份额持有人通过非纸面方式授权的，授权形式及程序应符合本通知的规定。

１

、纸面方式授权

（

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进行纸面授权所需提供的文件

１

）个人基金份额持有人委托他人投票的，应由委托人填妥并签署授权委托书原件（授权委托书的格式可参考附件二的

样本），并提供个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如受托人为个人，还需提供受托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如受托人为机构，还需

提供该受托人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事业单位法人登记

证书、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如果个人基金份额持有人使用其收到的基金管理人邮寄的专用授权委托征集信函授权时，无需提供身份证明文件复印

件，在专用回邮信函上填写个人姓名、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和授权委托意见，并回寄给基金管理人，该授权委托书即视为有效

授权。

２

）机构持有人委托他人投票的，应由委托人填妥授权委托书原件（授权委托书的格式可参考附件二的样本）并在授权委

托书上加盖该机构公章，并提供该机构持有人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

加盖公章的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如受托人为个人，还需提供受托人的

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如受托人为机构，还需提供该受托人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

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

２

）纸面授权文件的送达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通过邮寄授权文件或在基金管理人或受托人柜台办理授权事宜。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和所需的相关文件送交基金管理人或受托人营业机构。

基金份额持有人也可在授权截止时间前至基金管理人或代销机构的柜台办理授权，填写授权委托书，并提交基金份额

持有人身份证明文件。投资者通过直销柜台及指定代销机构网点柜台办理基金交易业务时，直销柜台及指定代销机构网点

柜台将为投资者提供纸面方式授权的服务。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投资者在交易时，不论投资者是否授权或选择何种授权方

式，均不影响交易的进行。

２

、电话授权方式

为方便基金份额持有人参与大会，基金管理人在客服电话上增设持有人专用通道 （

４００ ８０１ ８８８８／４００ ６００ ８８００

转

６

），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免费拨打并按提示转人工坐席进行授权。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主要代销机构的呼叫中心也将主动与基金份额持有人取得联系，在通话过程中以回答提问

方式核实持有人身份后，由人工坐席根据客户意愿进行授权记录从而完成授权。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整个通话过程

将被录音。

基金份额持有人通过电话等其他授权的方式仅适用于个人持有人，对机构持有人暂不开通。

３

、网络授权

为方便基金份额持有人参与大会，基金管理人提供以下互联网通道供投资者进行授权。

（

１

）在基金管理人网站设立授权专区，基金份额持有人可按提示进行操作。

（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通过各自的网上平台为投资者提供通过互联网络进行授权的服务。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投资者在进行交易时，不论投资者是否授权或选择何种授权方式，均不影响交易的进行。

通过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网上交易平台进行授权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应使用其交易密码进行登录；基金份额持有

人在通过基金管理人授权专区及基金管理人提供的持有人查询平台进行授权时，需核实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身份，确保基金

份额持有人权益。

基金份额持有人通过互联网络授权的方式仅适用于个人持有人，对机构持有人暂不开通。

４

、短信授权

为方便基金份额持有人参与大会，基金管理人提供以下短信通道供投资者进行授权。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本基金的主要代销将通过短信平台向预留手机号码的个人持有人发送征集授权短信，持有

人回复短信表明授权意见。

基金份额持有人通过短信授权的方式仅适用于个人持有人，对机构持有人暂不开通。

基金份额持有人原预留手机号码已变更或已不再实际使用的，可选择其他方式进行授权。

５

、授权效力确定规则

（

１

）如果同一基金份额存在包括有效纸面方式授权和其他非纸面方式有效授权的，以有效的纸面授权为准。多次以有效

纸面方式授权的，以最后一次纸面授权为准。不能确定最后一次纸面授权的，如最后时间收到的授权委托有多次，以表示具

体表决意见的纸面授权为准；最后时间收到的多次纸面授权均未表示具体表决意见的，若授权表示一致，以一致的授权表示

为准；若授权表示不一致，视为委托人授权受托人选择其中一种授权表示行使表决权；

（

２

）如果同一基金份额在只存在有效纸面方式授权时，委托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没有表示具体表决意见的，视为委托人

授权受托人按照受托人意志行使表决权；

（

３

）如果同一基金份额无有效纸面方式授权，但存在有效的其他非纸面方式授权的，以有效的其他非纸面方式的授权为

准；

（

４

）如果同一基金份额以非纸面方式进行多次授权的，以时间在最后的授权为准。如最后时间收到的授权委托有多项，

以表示具体表决意见的授权为准；最后时间收到的多次授权其授权表示一致的，以一致的授权表示为准；若授权表示不一

致，视为委托人授权受托人选择其中一种授权表示行使表决权；

（

５

）如委托人未在授权委托表示中明确其表决意见的，视为委托人授权受托人按照受托人的意志行使表决权；如委托人

在授权委托表示中表达多种表决意见的，视为委托人授权受托人选择其中一种授权表示行使表决权。

６

、授权截止时间

基金份额持有人授权截止时间以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会议通知所规定的授权截止时间为准。将纸面授权委托

书寄送或专人送达给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或代销机构的指定地址的，授权时间以收到时间为准；通过其他非纸面方式授

权的，授权时间以系统记录时间为准。

五、表决

表决方式及具体表决时间以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知为准。

六、本次大会相关机构

１

、召集人：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持有人大会专线

／

客服电话：

４００ ８０１ ８８８８ ／ ４００ ６００ ８８００

转

６

联系人：赵虹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５２１５５８８

传真：（

０１０

）

６５１８２２６６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电子邮件：

ｓｅｒｖｉｃｅ＠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２

、公证机构：北京市方圆公证处

３

、见证律师：通力律师事务所

七、重要提示

１

、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时间应以届时公告的召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通知为准。 在大会通知公告之

前，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或者代销机构征集授权的行为在任何方面均不构成对本次会议召开时间的明示或者暗示。

２

、根据《基金法》及《基金合同》的规定，本次大会需要持有基金份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出席方可召开，

经出席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不含百分之五十）通过才能做出有效决议。如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不能成功召开或未能通过本次大会审议的议案，根据《基金法》及《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

可能会再次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３

、上述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有关预公告可通过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查阅，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

４００ ６００

８８００

咨询。

４

、本通知的有关内容由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解释。

附件一：《关于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变更投资范围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样本）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附件一 关于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变更投资范围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

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份额持有人：

鉴于嘉实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嘉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基金合同已经生效，该基金与基金管

理人现已管理的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以下简称“本基金”或“嘉实沪深

３００ＬＯＦ

”）的标的指数相同，且具备

由于实物申赎所带来的跟踪紧密等优势，为优化本基金的投资成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

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基

金管理人经与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提议召开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变更本

基金的投资范围及相关事项，将本基金变更为嘉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的联接基金，允许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参与融资融券及通过

证券金融公司办理转融通业务。基于上述投资范围的变更，相应地对《基金合同》中有关本基金的名称、基金份额申购和赎

回、基金的投资和估值、基金的费用、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及其他部分条款，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进

行修改。就本基金投资范围变更需对《基金合同》修改的内容详见本议案附件《

＜

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修

改说明》。

本议案如获得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批准，基金管理人将根据本议案及其附件《

＜

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

＞

修改说明》对《基金合同》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报监管机关并公告。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关于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变更投资范围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之附件：

《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改说明

为实现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变更投资范围及其相关事宜之目的，根据《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参与股

指期货交易指引》、《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基金审核指引》等法律法规、监管机关相关规定、《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以及《关于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变更投资范围及其相关事项的议

案》，现就《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相关条款的修改，制作本《

＜

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修改说明》，将需修改的合同条款列示如下：

１．

将基金合同的名称由“《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改为“《嘉实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同》”。

２．

将基金合同中本基金名称由“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或“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变更为“嘉

实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ＬＯＦ

）” ，涉及本基金名称表述的条款相应修改。

３．

第二章 释义

根据本基金变更投资范围后的基金名称相应修改第二章中与基金名称有关的条款；删除“发售公告公或基金份额发售

公告”的定义；根据监管机关的规定，增加相关术语的定义，增加的相关术语的定义如下：

“《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型开放式基金登记结算业

务实施细则》及其不时修订。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指《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定义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

“标的指数”：指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编制并发布的沪深

３００

指数及其未来可能发生的变更。

“目标

ＥＴＦ

”：另一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ＥＴＦ

”），该

ＥＴＦ

和本基金所跟踪的标

的指数相同，并且该

ＥＴＦ

的投资目标和本基金的投资目标类似，本基金主要投资于该

ＥＴＦ

以求达到投资目标。本基金以嘉实

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嘉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为目标

ＥＴＦ

。

“

ＥＴＦ

联接基金”：将绝大多数基金财产投资于跟踪同一标的指数的目标

ＥＴＦ

，与目标

ＥＴＦ

的投资目标类似，紧密跟踪业绩

比较基准，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最小化，采用开放式运作的基金，本基金是联接其所投资的目标

ＥＴＦ

的

ＥＴＦ

联接基金。

４．

第三章 基金的基本情况

修改本基金的名称和基金的类别，增加目标

ＥＴＦ

及其标的指数说明，并说明联接基金与嘉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的联系和区别，

具体修改如下：

（

１

） 本章第（一）条“基金的名称”内容修改为：“嘉实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ＬＯＦ

）”；

（

２

） 本章第（二）条“基金的类别”修改为：“联接基金”；

（

３

） 本章第（四）条“标的指数”修改为“目标

ＥＴＦ

及其标的指数”，本条内容修改为： “目标

ＥＴＦ

及其标的指数：目标

ＥＴＦ

为

嘉实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其标的指数为沪深

３００

指数。”

（

４

） 本章第（十）条后增加一条为第（十一）条“本基金与目标

ＥＴＦ

的联系与区别”，具体内容为：

“本基金为目标

ＥＴＦ

的联接基金，二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１

、在基金的投资方法方面，目标

ＥＴＦ

采取完全复制法，直接投资于标的指数的成份股；而本基金则采取间接方法，通过将

绝大部分基金财产投资于目标

ＥＴＦ

，实现对业绩比较基准的紧密跟踪；

２

、在交易方式方面，投资者既可以像股票一样在交易所市场买卖目标

ＥＴＦ

，也可以按照最小申赎单位和申赎清单的要

求，实物申赎目标

ＥＴＦ

；而本基金作为上市开放式基金，日常交易包括申购赎回和上市交易两种方式，投资者既可以通过银行

等场外代销机构申购和赎回本基金份额，也可以在交易所买卖本基金或进行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本基金与目标

ＥＴＦ

业绩表现可能出现差异。可能引发差异的因素主要包括：

１

、法律法规对投资比例的要求。目标

ＥＴＦ

作为一种特殊的基金品种，可将全部或接近全部的基金资产，用于跟踪标的指

数的表现；而本基金作为普通的开放式基金，仍需将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

５％

的资产投资于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

府债券；

２

、申购赎回的影响。目标

ＥＴＦ

采取实物申赎的方式，申购赎回对基金净值影响较小；而本基金申赎采取现金方式，大额申

赎可能会对基金净值产生一定冲击。”

５．

第六章 基金备案

本章标题修改为“基金的历史沿革和存续”；本章第（一）条标题修改为“（一） 本基金的历史沿革”，该第（一）条全部内容

修改为：

“嘉实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ＬＯＦ

）由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通过基金合同修订变

更而来。

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经中国证监会 《关于同意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批复》（证监基金字

〔

２００５

〕

１０３

号）批准募集，基金管理人为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自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５

日至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９

日进行公开募集，募集结束后基金管理人向中国证监会

办理备案手续。经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２９

日生效。

２０１２

年

＊＊

月

＊＊

日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嘉实

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变更投资范围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变更投资范围及

其相关事宜，将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变更为嘉实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ＬＯＦ

），允许本

基金投资股指期货，参与融资融券及通过证券金融公司办理转融通业务，并基于上述投资范围的变更，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

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对本基金的名称、投资和估值、基金的费用、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及其他部分条款进行相应修改。上

述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事项已经中国证监会于

２０１２

年

＊＊

月

＊＊

日核准生效， 自该日起，《嘉实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同》生效 （但该基金合同第四章“基金份额的场外认购”和第五章“基金份额的场内

认购”仅适用于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募集，对变更后的嘉实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

ＬＯＦ

）不适用），并取代原《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正式变更为嘉实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ＬＯＦ

），本基金当事人将按照《嘉实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

接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同》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

６．

第八章 基金的申购和赎回

根据本基金变更投资范围后因投资目标

ＥＴＦ

而导致本基金可能发生的暂停申购赎回情况，对基金合同进行修改，具体修

改内容如下：

１

、本章第（二）条“申购、赎回的开放日及时间”中，删除该条第

１

款的标题“

１

、开放日”；删除该条第

２

款的标题“申购、赎回

的开始日及业务办理时间”及该第

２

款中的“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后不超过三个月的时间起开始办理申购、赎回。

在确定申购、赎回开始时间后，由基金管理人最迟于开放前

３

个工作日内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上公告。”

２

、本章第（九）条“拒绝或暂停申购的情形及处理”第

１

款第（

２

）项后增加两项，增加的内容为：“（

３

）所投资的目标

ＥＴＦ

暂停

估值，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４

）所投资的目标

ＥＴＦ

暂停申购或二级市场交易停牌，且基金管理人认为

有必要暂停本基金申购的；”本第

１

款中的项目顺序相应调整。

３

、本章第（九）条“拒绝或暂停申购的情形及处理”第

２

款“暂停赎回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的情形和处理”第（

３

）项后增加

两项，增加的内容为：“（

４

）所投资的目标

ＥＴＦ

暂停估值，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５

）所投资的目标

ＥＴＦ

暂停赎回，且基金管理人认为有必要暂停本基金赎回的；”本第

２

款中的项目顺序相应调整。

７．

第九章 基金合同当事人及其权利和义务

本章第（四）条第

１

款“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第（

９

）项后增加一项为第（

１０

）项，增加的内容为：“出席或者委派代表出席

目标

ＥＴＦ

份额持有人大会，对目标

ＥＴＦ

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事项行使表决权，参会份额和票数按权益登记日本基金所持有的

目标

ＥＴＦ

份额占本基金资产的比例折算；” 本第

１

款中的项目顺序相应调整。

８．

第十章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根据监管机关对联接基金的监管要求，增加本基金与目标

ＥＴＦ

之间在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方面的联系，具体修改条款如

下：

１

、本章第（二）条“召开事由”的第

１２

项“变更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程序”后增加一项为第

１３

项，增加的内容为：“基金管理

人代表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提议召开或召集目标

ＥＴＦ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２

、本章第（九）条“生效与公告”后增加一条为第（十）条，增加的内容为：

“（十） 本基金与目标

ＥＴＦ

之间在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方面的联系

鉴于本基金是目标

ＥＴＦ

的联接基金，本基金与目标

ＥＴＦ

之间在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方面存在一定的联系。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凭所持有的本基金份额出席或者委派代表出席目标

ＥＴＦ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参与表

决。计算参会份额和计票时，其持有的享有表决权的基金份额数和表决票数为：在目标

ＥＴＦ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权益登记

日本基金所持有的目标

ＥＴＦ

份额的总数乘以该持有人所持有的本基金份额占本基金总份额的比例， 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入

的方法，保留到整数位。

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不应以本基金的名义代表本基金的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以目标

ＥＴＦ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身份行使

表决权， 但可接受本基金的特定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委托以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代理人的身份出席目标

ＥＴＦ

的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并参与表决。

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代表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提议召开或召集目标

ＥＴＦ

份额持有人大会的，须先遵照本基金《基金

合同》的约定召开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提议召开或召集目标

ＥＴＦ

份额持有人大

会的，由本基金基金管理人代表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提议召开或召集目标

ＥＴＦ

份额持有人大会。”

９．

第十七章 基金的投资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对本章中投资范围、投资理念、投资策略、业绩衡量基准、投资组合比例限制、投资组合

比例调整等与投资相关的条款将进行全面的修改，并“增加目标

ＥＴＦ

发生相关变更情形时的处理”条款。具体修改如下：

１

、本章第（二）条“投资范围”全部修改为：“本基金以目标

ＥＴＦ

基金份额、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备选成份股为主要投资对象。

本基金投资于目标

ＥＴＦ

的资产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９０％

， 持有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比例不低于基

金资产净值的

５％

。 此外，为更好地实现投资目标，本基金可少量投资于部分非成份股（包含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

监会核准发行的股票）、一级市场新股或增发的股票、衍生工具（权证、股指期货等）、债券资产（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

债、次级债、可转换债券、分离交易可转债、央行票据、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等）、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回购、银行存款等固定

收益类资产、现金资产、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待基金参

与融资融券和转融通业务的相关规定颁布后，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改变本基金既有投资策略和风险收益特征并在控制风险

的前提下，参与融资融券业务以及通过证券金融公司办理转融通业务，以提高投资效率及进行风险管理。届时基金参与融资

融券、转融通等业务的风险控制原则、具体参与比例限制、费用收支、信息披露、估值方法及其他相关事项按照中国证监会的

规定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执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

２

、本章第（三）条“投资理念”修改为：“本基金遵循指数化投资理念，通过投资于目标

ＥＴＦ

、标的指数成份股和备选成份股

等，力求获得与目标

ＥＴＦ

所跟踪的标的指数相近的平均收益率，满足基金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３

、本章第（四）条“投资策略”的第

１

款、第

２

款内容全部修改为：“本基金为目标

ＥＴＦ

的联接基金。主要通过投资于目标

ＥＴＦ

实现对业绩比较基准的紧密跟踪， 在正常市场情况下， 本基金的净值增长率与业绩衡量基准之间的日平均跟踪误差小于

０．３％

。如因标的指数编制规则调整或其他因素导致跟踪偏离度超过上述范围，基金管理人应采取合理措施避免跟踪偏离度

进一步扩大。

１

、资产配置比例

本基金投资于目标

ＥＴＦ

的资产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９０％

， 持有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比例不低

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本基金将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基金资产的配置比例，以保证对标的指数的有效跟踪。

２

、组合构建

在投资运作过程中，本基金将在综合考虑合规、风险、效率、成本等因素的基础上，决定采用一级市场申赎的方式或证券

二级市场交易的方式进行目标

ＥＴＦ

的买卖。

此外，为更好地实现投资目标，本基金可投资股指期货和其他经中国证监会允许的衍生金融产品，如期权、权证以及其

他与标的指数或标的指数成份股、备选成份股相关的衍生工具。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将根据风险管理的原则，以套期保值为

目的，主要选择流动性好、交易活跃的股指期货合约。本基金力争利用股指期货的杠杆作用，降低股票仓位频繁调整的交易

成本和跟踪误差，达到有效跟踪标的指数的目的。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基金管理人应在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年度报告等定期报告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文件中披

露股指期货交易情况，包括投资政策、持仓情况、损益情况、风险指标等，并充分揭示股指期货交易对基金总体风险的影响以

及是否符合既定的投资政策和投资目标。

本基金投资于股票期货、期权等相关金融衍生工具必须经过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批准。”

４

、本章第（五）条业绩衡量基准中“

９５％

的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长率加

５％

的银行同业存款收益率”变更为：“

９５％

的沪深

３００

指

数增长率加

５％

的银行活期存款税后利率。”

５

、本章第（七）条“投资禁止行为与限制”中，“

４

）买卖其他基金份额，但是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变更为“

４

）买卖其他

基金份额，但是本基金投资目标

ＥＴＦ

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

６

、本章第（七）条第

２

款“本基金投资组合比例限制”项下的内容全部修改为：“

１

）本基金投资于目标

ＥＴＦ

的资产比例不低

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９０％

；

２

）持有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其市值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３

）本基金与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总和，不超过该证券的

１０％

；

４

）基金财产参与股票发行申购，所申报的金额不得超过本基金的总资产，所申报的股票数量不得超过拟发行股票公司

本次发行股票的总量；

５

） 本基金投资权证，在任何交易日买入的总金额，不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５％

，基金持有的全部权证的市

值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同一权证的比例不超过该权证的

１０％

。其它权证的投资比例，

遵从法规或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６

）本基金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进行债券回购的资金余额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４０％

；

７

）本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持有的全部资产支持证

券，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持有的同一（指同一信用级别）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得超过该资产支持证券规

模的

１０％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不得超过其各类资产支持证券合计规

模的

１０％

；

８

）本基金应投资于信用级别评级为

ＢＢＢ

以上（含

ＢＢＢ

）的资产支持证券。基金持有资产支持证券期间，如果其信用等级下

降、不再符合投资标准，应在评级报告发布之日起

３

个月内予以全部卖出；

９

）本基金从事股票指数期货投资时，遵循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ａ

） 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买入股指期货合约价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ｂ

）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买入期货合约价值与有价证券市值之和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９５％

；

ｃ

）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卖出期货合约价值不得超过本基金持有的股票及目标

ＥＴＦ

总市值的

２０％

；

ｄ

）本基金所持有的股票市值和买入、卖出股指期货合约价值，合计（轧差计算）应当符合基金合同关于股票投资比例的

有关约定；

ｅ

）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内交易（不包括平仓）的股指期货合约的成交金额不得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ｆ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应当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

５％

的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１０

）不违反本基金合同有关投资范围、投资策略、投资比例等内容的约定；

１１

）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对上述比例限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基金的投资组合应在本基金变更为

ＥＴＦ

联接基金的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

个月内达到规定的标准。

因证券期货市场波动、上市公司合并、基金规模变动、标的指数成份股调整、标的指数成份股流动性限制、目标

ＥＴＦ

暂停

申购、赎回或二级市场交易停牌等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因素致使基金投资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比例或者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比

例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

１０

个交易日内进行调整。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调整上述限制性规定，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按照调整后的规定执行。有关法律法规或

监管部门取消上述限制，履行适当程序后，则本基金投资不再受相关限制。”

７

、本章第（七）条第

２

款后增加的一款，增加的内容为：“

３．

目标

ＥＴＦ

发生相关变更情形时的处理

目标

ＥＴＦ

出现下述情形之一的， 本基金将在履行适当程序后由投资于目标

ＥＴＦ

的联接基金变更为直接投资该标的指数

的指数基金；若届时本基金管理人已有以该指数作为标的指数的指数基金，则本基金将本着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原则，履

行适当的程序后选取其他合适的指数作为标的指数。相应地，基金合同中将去掉关于目标

ＥＴＦ

的表述部分，或将变更标的指

数，届时将由基金管理人另行公告。

（

１

）目标

ＥＴＦ

交易方式发生重大变更致使本基金的投资策略难以实现；

（

２

）目标

ＥＴＦ

终止上市；

（

３

）目标

ＥＴＦ

基金合同终止；

（

４

）目标

ＥＴＦ

的基金管理人发生变更（但变更后的本基金与目标

ＥＴＦ

的基金管理人相同的除外）。

若目标

ＥＴＦ

变更标的指数，本基金将在履行适当程序后相应变更标的指数且继续投资于该目标

ＥＴＦ

。但目标

ＥＴＦ

召开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变更目标

ＥＴＦ

标的指数事项的，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出席目标

ＥＴＦ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进

行表决，目标

ＥＴＦ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通过变更标的指数事项的，本基金可不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相应变更标的指

数并仍为该目标

ＥＴＦ

的联接基金。”。

８

、本章第（八）条“投资组合比例调整”全部内容修改为：

“

１．

基金经理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指导意见确定具体的资产配置方案。

２．

基金经理每日根据本基金申购赎回情况及已有现金滞留，在综合考虑合规、风险、效率、成本等因素的基础上，决定采

用一级市场申赎的方式或证券二级市场交易的方式进行目标

ＥＴＦ

的买卖。

３．

通常情况下，联接基金的投资组合主要体现为持有目标

ＥＴＦ

基金份额；对于目标

ＥＴＦ

暂停申购、停牌或其他原因导致基

金投资组合中出现的现金，基金经理将根据市场情况按照本基金的投资范围约定的其他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４．

风险管理部门定期对本基金的运行情况和跟踪偏离进行量化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基金经理根据评估报告分析投资

操作、组合状况和跟踪误差来源等情况，并相应进行组合调整。”

１０．

第十八章 基金的融资

１

、将本章的标题由“基金的融资”修改为“基金的融资融券及转融通”。

２

、本章内容全部修改为：“本基金可以根据届时有效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进行融资融券、转融通。待基金参与

融资融券和转融通业务的相关规定颁布后，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改变本基金既有投资策略和风险收益特征并在控制风险的

前提下，参与融资融券业务以及通过证券金融公司办理转融通业务，以提高投资效率及进行风险管理。届时基金参与融资融

券、转融通等业务的风险控制原则、具体参与比例限制、费用收支、信息披露、估值方法及其他相关事项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规

定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执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

１１．

第十九章 基金财产

本章第（一）条“基金资产总值”增加一项“目标

ＥＴＦ

投资及其估值调整”。

１２．

第二十章 基金资产的估值

根据监管规则要求，本章补充约定对目标

ＥＴＦ

估值和因目标

ＥＴＦ

估值暂停估值的情形，并根据本基金变更投资范围相应

增加股指期货等其他资产估值的约定，具体修改如下：

１

、本章第（四）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款，增加的内容为：“

１

、目标

ＥＴＦ

估值方法：本基金投资的目标

ＥＴＦ

份额以目标

ＥＴＦ

估

值日基金份额净值估值。”其他各款顺序相应调整。

２

、本章第（四）条第

４

款“其他资产的估值方法”中增加“股指期货以估值日的结算价估值。如法律法规今后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并调整本款顺序为第

５

款。

３

、本章第（六）条“暂停估值的情形”中增加一款作为第

２

款，内容为：“基金所投资的目标

ＥＴＦ

发生暂停估值，暂停公告基

金份额净值的情形时；”

１３．

第二十一章 基金的费用

本基金变更为联接基金后，联接基金管理费、托管费的计提方式将有所改变。具体修改如下：

１

、本章第（二）条第

１

款“基金管理费”修改为：“本基金基金财产中投资于目标

ＥＴＦ

的部分不收取管理费。本基金管理费按

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扣除所持有目标

ＥＴＦ

基金份额部分所对应的基金资产后的余额（若为负数，则取

０

）的

０．５％

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扣除前一日所持有目标

ＥＴＦ

基金份额部分所对应的基金资产后的余额，若为负数，则

Ｅ

取

０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前两个工作日内从本基金财产中

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２

、本章第（二）条第

２

款“基金托管费”修改为：“本基金基金财产中投资于目标

ＥＴＦ

的部分不收取托管费。本基金托管费按

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扣除所持有目标

ＥＴＦ

基金份额部分所对应的基金资产后的余额（若为负数，则取

０

）的

０．１％

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１％÷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扣除前一日所持有目标

ＥＴＦ

基金份额部分所对应的基金资产后的余额，若为负数，则

Ｅ

取

０

。”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

取。

１４．

第二十四章 基金的信息披露

本章第（八）条“临时报告”中增加一项，作为第

２６

项，增加的内容为：“目标

ＥＴＦ

变更”。

１５．

基于上述修改，相应调整基金合同中相关条款的顺序以及被引用相关条款的顺序。

１６．

为使基金合同适应新的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及根据法律法规及《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

对不涉及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变化的部分条款或对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

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部分条款，在本次基金合同修改中一并进行了修改。

特此说明。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附件二： 授 权 委 托 书

本人（或本机构）持有或申购了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以下简称“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就嘉实基金官网

（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及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公布的《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拟召开嘉实

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预公告》所述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的事项，本人（或本机构）

的意见为（请在意见栏下方划“

√

”）：

同意 反对 弃权

本人（或本机构）特此授权

＿＿

代表本人（或本机构）参加审议上述事项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

按照上述意见行使表决权。本人（或本机构）同意受托人转授权，转授权仅限一次。

上述授权有效期自签署日起至审议上述事项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结束之日止。

委托人（签字

／

盖章）：

委托人证件号码（填写）：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填写注意事项：

１．

本授权书仅为样本供基金份额持有人参考使用。基金份额持有人也可以自行制作符合法律规定及《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要求的授权委托书。

２．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委托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代销机构以及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机构和个人，代为行

使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的表决权。

３．

如委托人未在授权委托书表示中明确其表决意见的，视为委托人授权受托人按照受托人的意志行使表决权；如委托

人在授权委托表示中表达多种表决意见的，视为委托人授权受托人选择其中一种授权表示行使表决权。

３．

本授权委托书（样本）中“委托人证件号码”，指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或申购本基金时的证件号码或该证件号码的更新。

４．

如本次持有人大会权益登记日，投资者未持有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则其授权无效。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中信

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为嘉实深证

基本面

１２０ＥＴＦ

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开放式基金代销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起增加中信

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为深证基本面

１２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申购赎回代理券商。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１．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５８８

号恒鑫大厦主楼

１９

层、

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沈强

联系人：周妍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

）

８６０７８８２３

传真：（

０５７１

）

８５７８３７７１

客服电话：（

０５７１

）

９６５９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ｂｉｇｓｕｎ．ｃｏｍ．ｃｎ

２．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

2012

年

5

月

9

日 星期三

最新公告速递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润分配实施公告

。

600983

合肥三洋 公布

2011

年度利

润分配实施公告

。

600984 ST

建机

2011

年度股东大会

通过有关议案

。

600987

航民股份

2011

年年度股东大

会通过有关议案

。

600998

九州通 公布关于股东减持本

公司股份的公告

。

601012

隆基股份 定于

2012

年

5

月

29

日召开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

，

审议

《

关

于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关

于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

关于募集资金运用及募投项目变更的议

案

》

等事项

。

601168

西部矿业 公布

2011

年度利

润分配实施公告

。

601377

兴业证券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可上市流通数量

468

万股

，

可上市流通

日期

2012

年

5

月

14

日

。

601599

鹿港科技 董事会通过为控股

子公司张家港神鹿毛纺织染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等

。

601616

广电电气 公布

2011

年度利

润分配实施公告

。

定于

2012

年

5

月

29

日召

开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

601668

中国建筑 公布签署阿联酋

EPC

总承包合作项目备忘录公告

。

601669

中国水电 公布关于

2012

年

度董事薪酬方案的公告

。

601789

宁波建工 公布

2011

年度利

润分配实施公告

。

601872

招商轮船 公布关于签订

《

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的公告

。

601877

正泰电器 公布关于

“

11

正泰

债

”

公司债券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

601886

江河幕墙 公布

2011

年度利

润分配实施公告

。

601899

紫金矿业 公布关于

2011

年

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补充通知

(

二

)

。

601901

方正证券 公布关于获准在北

京设立资产管理分公司的公告

。

601933

永辉超市

2011

年年度股东大

会通过有关议案

。

603000

人民网 公布关于签署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

603002

宏昌电子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

网上资金申购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

603366

日出东方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

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

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格区间为人民币

20.00

元

/

股

-21.50

元

/

股

（

含

上限和下限

）。

900948

伊泰

B

股

2011

年年度股东

大会通过有关议案

。

(

上接

D1

版

)

600436

片仔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

通过有关议案

。

600459

贵研铂业 董事会通过

《

关于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

600480

凌云股份

2011

年年度股东

大会通过有关议案

。

600486

扬农化工 公布

2011

年年度

股东大会通过有关议案

。

600495

晋西车轴 公布关于使用

8,

4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的公告

。

600512

腾达建设 公布关于归还募

集资金的公告

。

董事会通过了

《

关于继续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

600535

天士力 公布变更公司名称

的公告

。

600549

厦门钨业

2011

年年度股东

大会通过有关议案

。

选举刘同高为董事长

，

选举黄康

、

山田正二为副董事长

。

600558

大西洋 公布为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

600565

迪马股份 公布

2011

年度分

配方案实施公告

。

600567

山 鹰 纸 业 公 布 关 于 召 开

2012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的二次通知

。

600572

康恩贝 公布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报告

。

董事会通过

《

关于前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

关

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

关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

报告的议案

》

等事项

。

定于

2012

年

5

月

24

日召开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以上议案及其他事项

。

600572

康恩贝

2011

年度股东大会

通过有关议案

。

600577

精达股份 公布关于第二大股

东股权质押解除及再质押的公告

。

600581

八一钢铁 公布

2011

年度利

润分配实施公告

。

600608 ST

沪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23,277,476

股

，

上市流通

日

2012

年

5

月

16

日

。

600614

、

900907

鼎立股份

、

鼎立

B

股

公布关于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

600617

、

900913 ST

联 华

、

ST

联 华

B

增补职工监事

。

600645

中源协和 公布关于控股子公

司增加经营范围的公告

。

600668

尖峰集团

2011

年度股东大

会通过有关议案

。

600677

航 天 通 信 公 布 关 于 召 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

告

。

600678 *ST

金顶 管理人公布关于公

司重整进展情况的公告

。

600692

亚通股份 公布关于公司控股

子公司上海亚通和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对

上海中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进行投资的公

告

。

600695

、

900919

大江股份

、

大江

B

股

公布澄清公告

。

600710

常林股份 公布关于国有股权

无偿划转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

600714

金瑞矿业 董事会通过了

《

关

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

副董事长

的议案

》、《

关于聘任公司经营班子成员的议

案

》、《

关于聘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会秘

书

、

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

等事项

。

600714

金瑞矿业

2012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通过有关议案

。

600722 ST

金化

2011

年年度股东大

会通过有关议案

。

600727 ST

鲁北 公布关于山东鲁北

盐化有限公司

“

100Kt/a

金红石型钛白粉项

目

”

建设主体变更的公告

。

600742

一汽富维

2011

年度股东大会

通过有关议案

。

董事会通过了

“

选举董事长

、

副董事长的议案

”、“

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

案

”、“

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

证券事务代表

的议案

”

等事项

。

600745

中茵股份 交易异常波动公

告

。

600763

通策医疗 同意于

2012

年

5

月

29

日召开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

，

审

议

《

公司

2011

年度报告

》

等事项

。

600766 *ST

园城 公布关于矿业公司

经营进展公告

。

600790

轻纺城

2011

年度股东大会通

过有关议案

。

600798

宁波海运 公布

2011

年度利

润分配及

“

海运转债

”

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

性公告

。

600823

世茂股份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69224

万股

，

上市流通日

为

2012

年

5

月

14

日

。

600851

、

900917

海欣股份

、

海欣

B

股

公布关于第一大股东股份质押的提示性公

告

。

600886

国投电力

2011

年年度股东大

会通过有关议案

。

董事会通过了

《

关于选举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

关于

更换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

》。

600975

新五丰 定于

2012

年

5

月

29

日召开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

，

审议关

于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等事

项

。

600976

武汉健民 公布

2011

年度利


